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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05        证券简称：鹏都农牧        公告编号：2023-065               

                                                                                                 

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湖南证监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9 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关于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向关联方收购资产事

项的问询函》（湘证监函〔2023〕550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现将相关内

容公告如下： 

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7 月 31 日，你公司公告拟以 5.62 亿元现金收购控股股东子公司启东鹏腾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东鹏腾”）100％股权。我局高度关注上述关联交

易事项，于 8 月 2 日至 8 月 5 日派核查小组赴拟收购项目所在地开展现场核查。

结合现场核查情况，现就有关事项进行问询，请你公司及中介机构作进一步说明。 

一、启东鹏腾主要资产为位于江苏省启东市启隆镇仙鹤村的 5565 亩农用和

15 亩商用国有土地使用权。截止 2023 年 6 月 30 日，启东鹏腾账面价值-2.24 万

元，此次关联交易增值率 2,509,269.37％。根据《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

收购涉及的启东鹏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说明》，农用

地采用成本逼近法进行评估，以取得开发土地所耗费的各项费用之和为主要依据，

再加上一定的利润、利息，应缴纳的税金来确定土地评估价格。即“土地价格＝

土地取得费＋土地开发费＋投资利息＋投资利润＋土地增值收益”。其中，评估

确定“土地取得费”为 10.1 万元／亩。根据启东鹏腾与当地国土资源局签订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启东鹏腾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出让金为 33.75 元／

平方米，即 2.25 万元／亩。请评估机构就以下问题核查并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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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说明以 10.1 万元／亩，而不是按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确定

的出让金 2.25 万元／亩评估“土地取得费”的依据及合理性。 

2．请说明“土地取得费”评估是否符合资产评估准则的相关要求，是否构

成评估差错；如构成评估差错，请进一步计算该差错对评估值的影响。 

二、上市公司应对并购项目履行充分必要的尽职调查程序和可行性分析。根

据你司《鹏都农牧启东种植基地建设项目可行性报告》，本次关联方收购资产后

续建设方案主要为生产苜蓿干草。 

1．请说明启东鹏腾农用地目前实际使用情况，是否符合《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约定的用途及相关农业用地要求。 

2．请说明 5565 亩农田中高标准农田数量。在该 5565 亩农田，特别是高标

准农田上种植苜蓿，是否符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重点工作》中关于“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的要求。 

3．请说明当地土壤、降雨、温度、湿度等自然条件是否适合种植苜蓿和生

产苜蓿干草。如适合，请估算每亩苜蓿干草产量及产值，每年苜蓿干草总产量、

总产值及利润，并提供估算过程。 

4．依据你公司《关于购买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本次收购完成后，你公

司将形成饲料＋养殖的“种养一体化”产业循环。请说明苜蓿干草配套养殖厂厂

区位置，养殖场与启东种植基地能否形成协同效应。请对比自产苜蓿干草与外采

苜蓿干草成本差异，说明此次关联交易能否达成“提高整体收益”的预期目的。 

5．请说明启东鹏腾历年土地使用情况和收益情况。说明截止目前土地上是

否存在租约；如存在租约，请补充说明租赁价格、租赁期限及是否存在对收购后

上市公司使用土地构成障碍的租赁条款。 

6．请说明本次关联交易是否符合农用地使用权转移相关政策和《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协议条款。 

请你公司及评估机构于 2023年 8月 15日前将上述问询事项以书面说明的形

式报我局，并在收到问询函和答复问询函时同步披露。 

针对上述问询事项，公司高度重视，将按照问询内容及要求，认真核实相关

情况，及时进行回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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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11 日 


